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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

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本次股东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及《京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

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和验证了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有关文件材料及事实。 本所

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 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

表法律意见， 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议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在此同

意，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

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刊登《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29，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已达十五日。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7日下午14时30分在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国投财富广场3

号楼5层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马黎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

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签到册及股东身份证明等文件， 出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9,5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340%， 前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系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37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3,921,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74%。 以上参与本次股东会网

络投票的股东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中国结算验证其身份。

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 （不包含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83,432,4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03%。

除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者视频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了《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审议的

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现场表决以书面投票方式对议案

进行了逐项表决。 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全部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普通表决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表决通

过。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在审议时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

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靳明明

经办律师：

蒋唯智

事务所负责人：

孔 鑫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5-04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5月7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马黎阳先生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82人，代表股份623,432,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82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549,510,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4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74人，代表股份73,921,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7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81人，代表股份83,432,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2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人，代表股份 9,510,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3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74人，代表股份73,921,5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7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8,041,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13%；反对14,946,7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75%；弃权4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8,041,46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528%； 反对14,

946,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148%；弃权444,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671,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15%；反对16,307,0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57%；弃权4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671,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104%；反对16,307,

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452%；弃权4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679,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28%；反对16,323,5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83%；弃权4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679,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206%；反对16,323,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650%；弃权42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184,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34%；反对16,733,7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1%；弃权5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184,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3274%；反对16,733,

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566%；弃权5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6,726,9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204%；反对16,185,94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63%； 弃权519,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6,726,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773%；反对16,185,

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001%；弃权5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05,947,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53%；反对16,915,7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33%；弃权5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5,947,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426%；反对16,915,

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48%；弃权56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2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靳明明、蒋唯智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

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分配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8日

一、公募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华夏北京保障房REIT

场内简称 京保REIT（扩位简称：华夏北京保障房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68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2年8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华夏北京保障房中心

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北京保

障房中心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

其更新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12月31日

截止收益分配

基准日基金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公募REITs份额净值 （单位：

元）

2.4636

基准日公募REITs可供分配金额（单

位：元）

27,023,190.70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48,463,743.85

本次公募REITs分红方案 （单位： 元 /10份公募

REITs份额）

0.5404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第2次分红

注：1、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2、本基金合并后2024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为53,848,604.28元，上表“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为本基金合并后2024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

3、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应当将不低于合并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以现金形式分

配给投资者。 本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下每年不得少于1次。 本次拟分配金额为人民币

27,020,000.00元， 占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金额的99.9882%。 本次分红实施后， 本基金

2024年度收益分配符合基金合同约定。

截止基准日公募REITs按照本次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与实际分配金额间可能存在尾差，具

体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规则为准。

二、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5月12日

除息日 2025年5月13日（场内） 2025年5月12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5月16日（场内） 2025年5月14日（场外）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不支持红利再投资。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

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不征收所得

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本基金的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2、现金红利款将于2025年5月14日自本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25年5月8日至2025年5月12日）暂停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 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是指在基金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基础上通过合理调整计算得出的金额，

在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中， 应当先将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调整为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EBITDA），并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项目公司持续发展、项目公司偿债能力、经营现金流等因素后确定

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 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调整项如下：

当期购买基础设施项目等资本性支出；应收、应付项目的变动以及对未来合理相关支出的预留，包

括重大资本性支出、期末经营性负债、不可预见费用等。

经过上述项目调整后，本基金自2024年7月1日至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可供

分配金额为人民币27,022,689.95元。

本基金截止本次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金额27,023,190.70元，包含前期未分配的可供分配金

额500.75元，以及2024年7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的可供分配金额27,022,689.95元。

（3）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四、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 资 者 可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 （www.ChinaAMC.com） 或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户 服 务 电 话

（400-818-6666）咨询、了解本次分红相关事宜。

五、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资产

净值的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熟悉基础设施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

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

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

决策。 本基金风险揭示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新增云湾基

金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云湾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湾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投资者可自2025年5月8日起在云湾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

场外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各基金具体业务开办情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具体情况如

下：

一、基金明细

基金份额代码 基金份额简称 基金份额代码 基金份额简称

019914 华夏瑞益混合A2 013969 华夏永利一年持有混合A

019915 华夏瑞益混合A3 014517 华夏30天滚动短债债券发起式A

008887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联接A 001063 华夏收益债券（QDII）C

008888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ETF联接C 012208 华夏港股前沿经济混合（QDII）A

000948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A 016970

华夏恒生生物科技ETF发起式联接

（QDII）A

001374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B 018177

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增强发起

式A

001930 华夏收益宝货币B 018178

华夏上证科创板50成份指数增强发起

式C

002937 华夏沃利货币B 003003 华夏现金增利货币A/E

004251 华夏惠利货币B 008298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A

005734 华夏沪港通恒生ETF联接C 008299 华夏中证银行ETF联接C

012768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ETF发起式联接A 011547 华夏惠利货币C

012769 华夏中证动漫游戏ETF发起式联接C 501050 华夏上证50AH优选指数（LOF）A

016430 华夏快线货币B 001051 华夏上证50ETF联接A

017525 华夏北证50成份指数A 001052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A

000945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A 005733 华夏上证50ETF联接C

000946 华夏医疗健康混合C 006382 华夏中证500ETF联接C

002264 华夏乐享健康混合A 002001 华夏回报混合A

007592 华夏价值精选混合 002011 华夏红利混合

009697 华夏成长精选6个月定开混合A 002021 华夏回报二号混合

009698 华夏成长精选6个月定开混合C 002837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A

014283

华夏北交所创新中小企业精选两年定

开混合发起式

007939 华夏网购精选混合C

016075 华夏智造升级混合A 009686 华夏磐利一年定开混合A

016076 华夏智造升级混合C 010970 华夏安阳6个月持有期混合C

018728 华夏智胜新锐股票A 011930 华夏时代前沿一年持有混合A

018729 华夏智胜新锐股票C 011931 华夏时代前沿一年持有混合C

160322 华夏港股通精选股票（LOF）A 013395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A

519029 华夏稳增混合 016252 华夏景气成长一年持有混合发起式A

002871 华夏智胜价值成长股票A 017598 华夏景气驱动混合A

010518 华夏先锋科技一年定开混合A 501207 华夏创新未来混合（LOF）

010519 华夏先锋科技一年定开混合C 019471 华夏信兴回报混合C

015697 华夏磐润两年定开混合A 021369 华夏智胜优选混合发起式A

010680 华夏新兴成长股票A 001927 华夏消费升级混合A

014187 华夏量化优选股票A 005450 华夏稳盛混合

000014 华夏聚利债券A 007349 华夏科技创新混合A

000047 华夏双债债券A 010305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A

000048 华夏双债债券C 010306 华夏创新驱动混合C

001021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A 010695 华夏磐益一年定开混合

002459 华夏鼎利债券A 001003 华夏债券C

002460 华夏鼎利债券C 004673 华夏短债债券C

005887 华夏鼎沛债券C 007591 华夏恒益18个月定开债券

011913 华夏永泓一年持有混合A 010014 华夏鼎清债券A

011914 华夏永泓一年持有混合C 015716 华夏稳享增利6个月债券A

012170 华夏永顺一年持有混合A 016971

华夏恒生生物科技ETF发起式联接

（QDII）C

013360 华夏磐泰混合C 005218 华夏聚惠FOF（A）

015644

华夏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

期

006909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联接A

160323 华夏磐泰混合（LOF）A 008088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联接A

001023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C 008089 华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联接C

006668 华夏中短债债券A 008585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联接A

007186 华夏中债3-5年政金债指数A 008586 华夏中证人工智能主题ETF联接C

001061 华夏收益债券（QDII）A（人民币） 013125

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料产业主题ETF

发起式联接A

017526 华夏北证50成份指数C 014530

华夏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ETF发起

式联接A

288101 华夏货币A 014531

华夏MSCI中国A50互联互通ETF发起

式联接C

288201 华夏货币B 016440 华夏中证红利质量ETF发起式联接A

020081 华夏惠利货币D 019869

华夏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ETF发

起式联接C

001929 华夏收益宝货币A 021142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ETF发起式

联接A

002936 华夏沃利货币A 021143

华夏中证港股通央企红利ETF发起式

联接C

018344 华夏中证机器人ETF发起式联接A 012428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A

018345 华夏中证机器人ETF发起式联接C 012429 华夏核心制造混合C

014125 华夏中证1000指数增强A 013108 华夏先进制造龙头混合C

014126 华夏中证1000指数增强C 013396 华夏新能源车龙头混合发起式C

014188 华夏量化优选股票C 288002 华夏收入混合

014198 华夏智胜先锋股票C 501093 华夏翔阳两年定开混合

016237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发起式A 000021 华夏优势增长混合

016238 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发起式C 009011 华夏睿阳一年持有混合

017719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发起式A 010016 华夏科技前沿6个月定开混合A

017720 华夏消费臻选混合发起式C 010017 华夏科技前沿6个月定开混合C

519908 华夏兴华混合A 010333 华夏核心资产混合A

000001 华夏成长混合 010334 华夏核心资产混合C

002229 华夏经济转型股票 010692 华夏核心价值混合A

002251 华夏军工安全混合A 013962 华夏创新视野一年持有混合A

002980 华夏创新前沿股票 013963 华夏创新视野一年持有混合C

004640 华夏节能环保股票A 016251 华夏远见成长一年持有混合C

004686 华夏研究精选股票 017600 华夏行业甄选混合A

005826 华夏潜龙精选股票 288001 华夏经典混合

009837 华夏磐锐一年定开混合A 019913 华夏瑞益混合A1

010681 华夏新兴成长股票C 015717 华夏稳享增利6个月债券C

016500 华夏半导体龙头混合发起式A 020820 华夏短债债券D

016501 华夏半导体龙头混合发起式C 000015 华夏纯债债券A

017721 华夏汽车产业混合A 000016 华夏纯债债券C

000011 华夏大盘精选混合A 001011 华夏希望债券A

001924 华夏国企改革混合 001013 华夏希望债券C

010971 华夏永鑫六个月持有混合A 001031 华夏安康债券A

011743 华夏兴源稳健一年持有混合A 004042 华夏鼎茂债券A

000121 华夏永福混合A 004043 华夏鼎茂债券C

001001 华夏债券A 004547 华夏稳定双利债券A

001045 华夏可转债增强债券A 006669 华夏中短债债券C

002166 华夏永福混合C 008947 华夏鼎源债券A

004672 华夏短债债券A 012099 华夏稳健增利4个月债券A

007666 华夏鼎泓债券A 012100 华夏稳健增利4个月债券C

007667 华夏鼎泓债券C 017575 华夏稳兴增益一年持有混合A

010979 华夏鼎润债券A 006289 华夏养老2040三年持有混合（FOF）A

012121 华夏永润六个月持有混合A 015682

华夏福源养老目标2045三年持有混合

发起式（FOF）A

013459 华夏稳鑫增利80天债券A 018914

华夏聚嘉优选三个月持有混合（FOF）

A

013460 华夏稳鑫增利80天债券C 021123

华夏养老2060五年持有混合发起式

（FOF）A

如上述基金尚未开放、暂停办理对应业务或对其进行限制的，请遵照相关公告执行，各基金业务开

办情况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投资者在云湾基金办理对应基金相关业务的数额限制、规则、流程以及需

要提交的文件等信息，请遵照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及云湾基金的有关

规定。 云湾基金的业务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一）云湾基金客户服务电话：021-20530188；

云湾基金网站：https://trade.zhengtongfunds.com/index；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8-6666；

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com。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已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投资者可登录查询。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

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

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上交所ETF新增国泰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

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2025年5月8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上交所ETF新增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涉及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589010

华夏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AI指 科创人工智能ETF华夏

588170

华夏上证科创板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半导 科创半导体ETF

589000

华夏上证科创板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科创综指 科创综指ETF华夏

投资者可自2025年5月8日起在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投资

者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

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tht.com 95521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

com）了解相关信息。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深交所ETF新增国泰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

证券公司的公告

自2025年5月8日起，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深交所ETF新增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一、涉及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场内简称

159381 华夏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人工智能ETF华夏

159368 华夏创业板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业板新能源ETF华夏

投资者可自2025年5月8日起在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对应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投资

者在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销售机构的业务

办理状况亦请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二、咨询渠道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电话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gtht.com 95521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hinaAMC.

com）了解相关信息。

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可通过本公司网站进行查询。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8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北侧彩蝶路西侧孚能科技行政楼

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74,512,8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74,512,8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37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37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YU� WANG（王瑀）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

的律师通过现场参会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潘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YU�WANG（王瑀）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1,882,615 95.7869 553,396 0.0714 32,076,880 4.1417

1.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谢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73,961,403 99.9287 518,734 0.0669 32,754 0.0044

1.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曹限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73,961,403 99.9287 518,734 0.0669 32,754 0.0044

1.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洪素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73,959,903 99.9286 518,734 0.0669 34,254 0.0045

1.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立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74,021,819 99.9365 456,818 0.0589 34,254 0.0046

1.0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左梁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74,004,219 99.9343 365,180 0.0471 143,492 0.0186

1.0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姜开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1,810,093 95.7776 515,180 0.0665 32,187,618 4.1559

1.0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沙俊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1,827,693 95.7799 497,580 0.0642 32,187,618 4.1559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钟圆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73,941,602 99.9262 427,797 0.0552 143,492 0.0186

2.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正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1,884,419 95.7872 440,854 0.0569 32,187,618 4.1559

2.03议案名称：关于提名吴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1,960,093 95.7969 365,180 0.0471 32,187,618 4.156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74,052,482 99.9405 316,917 0.0409 143,492 0.018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4.01

关于选举高镇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764,556,724 98.7145 是

4.02 关于选举黄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77,558,854 100.3932 是

4.03 关于选举饶静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77,570,352 100.3947 是

4.04

关于选举马增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777,554,810 100.3927 是

4.05

关于选举Wang�Jiwei（王纪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64,561,757 98.715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关于选举YU�WANG（王瑀）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5,655,

079

86.3062

553,

396

0.2322

32,076,

880

13.461

5

1.02

关于选举谢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7,733,

867

99.7686

518,

734

0.2177 32,754 0.0137

1.03

关于选举曹限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37,733,

867

99.7686

518,

734

0.2177 32,754 0.0137

1.04

关于选举洪素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37,732,

367

99.7679

518,

734

0.2177 34,254 0.0144

1.05

关于选举董立刚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37,794,

283

99.7939

456,

818

0.1917 34,254 0.0144

1.06

关于选举左梁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37,776,

683

99.7865

365,

180

0.1533 143,492 0.0602

1.07

关于选举姜开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5,582,

557

86.2758

515,

180

0.2162

32,187,

618

13.508

0

1.08

关于选举沙俊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5,600,

157

86.2832

497,

580

0.2088

32,187,

618

13.508

0

4.01

关于选举高镇海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28,329,

188

95.8217

4.02

关于选举黄浩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41,331,

318

101.278

3

4.03

关于选举饶静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41,342,

816

101.283

1

4.04

关于选举马增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1,327,

274

101.276

6

4.05

关于选举Wang�Jiwei（王纪伟）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28,334,

221

95.823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4已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潇潇、王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567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9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能科技”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原定任

期为2022年6月29日至2025年6月28日。 鉴于公司股东Farasis� Energy（Asia� Pacific）Limited（以下

简称“香港孚能” ）及其一致行动人赣州孚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赣州孚创” ）、

YU� WANG、Keith� D.� Kepler和广东恒健工控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恒健工控”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025年4月11日，香港孚能、赣州孚创和

恒健工控完成了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经营管理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以

及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相关约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拟提前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将由14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1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将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2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马海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

事，选举王慧慧女士（简历附后）、邹燕萍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按

照相关规定于2025年5月6日履行完成了任前公示程序，公示期间未收到对选举结果的异议。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为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马海峰先生，出生于1979年，中国国籍，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曾

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经理、诗道芬（上海）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兼CFO；2024年9月加入孚能科技，目前担任公司副总裁兼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海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慧慧女士，出生于1994年，中国国籍，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 2017年7月至

2021年4月，担任江西航空有限公司市场销售部航班计划员；2021年8月加入孚能科技，任公司职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慧慧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邹燕萍女士，出生于1997年，中国国籍，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2019年7月加

入孚能科技，任公司职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燕萍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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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暨监事会完成

换届选举及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7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监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钟圆女士、王正浩先生、吴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非职

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慧慧女士、 邹燕萍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监

事。 上述3名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孚能科技 （赣州）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8），以及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技（赣

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监事会召开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5年5

月7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钟圆女

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选举钟圆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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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孚能科技” ）于2025年5月7日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非独立董事、第三届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公司董事长、联席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召集人，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非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谢勇先

生、YU�WANG（王瑀）先生、曹限东先生、洪素丽女士、董立刚先生、左梁先生、姜开宏先生、沙俊涛先生

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黄浩先生、饶静女士、马增胜先生、高镇海先生、

Wang� Jiwei（王纪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马海

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上述8名非独立董事、5名独立董事、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

成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孚能科技 （赣州）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8），以及于2025年5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技（赣

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二、董事长和联席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选举谢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 ，谢勇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后，将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

法定代表人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YU�WANG（王瑀）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联席董

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选举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

人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公司战略发展需要，选举产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谢勇（召集人）、YU�WANG、董立刚、姜开宏、沙俊涛、马增胜、高镇海；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饶静（召集人）、王纪伟、左梁；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马增胜（召集人）、王纪伟、董立刚；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黄浩（召集人）、高镇海、姜开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

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饶静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董立刚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潘链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Keith� D.Kepler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研究院院长，王志

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段晓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谭明添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董事会秘书潘链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符合 《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电话：0797-7329849

电子邮箱：farasisIR@farasisenergy.com.cn

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岭西路北侧彩蝶路西侧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其在任期间为

公司高效发展和规范运作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董立刚先生，1975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广州铜材

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广州南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铜材事业部临时党

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广州市腾业锌材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广州

铜材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铝材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广东南方碱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副董事长；兼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化工

事业部副部长、化工卓越运营中心组长。 2021年5月至今，担任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3年12月至今，担任中共天海汽车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党委书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董立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潘链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拥有中山大学金融学学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长期从事国内外资本市场投资银行业务，2014年至2024年先后就职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

委员会担任董事、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线担任董事、保荐代表人，2024

年7月加入孚能科技，2024年9月至今，担任孚能科技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链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

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Keith� D.� Kepler先生，1967年10月出生，美国国籍。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学士，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硕士，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博士。

1996年6月至1998年12月， 担任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科学家；1999年1月至2001年12月， 担任PolyStor�

Corporation的研发高级总监及科学家；2002年2月至2019年6月，担任美国孚能首席技术官；2009年12

月至2013年5月，担任孚能有限董事；2019年7月至今，担任孚能美国董事及首席技术官；2017年12月至

2019年5月，担任孚能有限董事；2019年5月至今，担任孚能科技董事；2019年8月至今，担任孚能科技副

总经理兼研究院院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Keith� D.� Kepler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王志刚先生，1969年8月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澳大拉西亚矿业与冶金学会（AusIMM）院士（Fellow）。 2011

年12月至2017年10月，历任国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董事长；2017年11月至2020年12月，

历任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 副总经理，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创新事业部总经

理；2017年12月至今，担任孚能科技的董事，2019年5月至2022年6月，担任孚能科技副董事长，2020年

12月至2023年7月，担任孚能科技总经理，2023年7月至今，担任孚能科技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志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0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段晓军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南理工大学工学硕士，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广州西门子能源变压器有限公司（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参股公

司）配变总经理，中方代表及副总经理、西门子能源电网科技集团服务事业部大中华区总经理。 2023年

12月至今，担任孚能科技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段晓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谭明添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华北电力大学管理学学士，曾任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计

划财务部专业总监，广州广钢金业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广州工控健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管理部部长、运营总监，广州广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广州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2024年1月至今，担任孚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明添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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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孚能科技” ）于2025年5月7日召开了公

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案，本次董事会换届已完成。 广州工

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控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提名并当选非独立董事人数超

过公司非独立董事席位半数的方式，实现对公司经营管理的重大影响。

● 公司控股股东由Farasis� Energy（Asia� Pacific）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孚能” ）变更为广

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由YU� WANG、Keith� D.� Kepler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

府。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基本情况

2025年1月3日，公司股东香港孚能及其一致行动人赣州孚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赣州孚创” ）、YU�WANG、Keith� D.� Kepler和广东恒健工控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健工控新能源” ）、工控集团签署了《关于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香港孚能、赣州孚创和恒健工控新能源协议转让事项已于2025年4月11日办理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香港孚能及其一致行动人和工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一致行动

关系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有表决

权比例

（%）

持股数（股）

持股比

例（%）

有表决

权比例

（%）

工控集团

及其一致

行动人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409,282 4.0430 4.0430 49,409,282 4.0430 4.0430

广州创兴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64,303,299 5.2617 5.2617 64,303,299 5.2617 5.2617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2,613,160 1.8503 1.8503 22,613,160 1.8503 1.8503

广东恒健工控新能源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1,105,195 5.0000 5.0000

小计

136,325,

741

11.1550 11.1550 197,430,936 16.1550 16.1550

香港孚能

及其一致

行动人

Farasis� Energy （Asia� Pacific）

Limited

242,874,

025

19.8734 19.8734 186,051,508 15.2239 9.8839

赣州孚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130,715 1.4017 1.4017 12,848,037 1.0513 1.0513

赣州博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01,802 0.1311 0.1311 1,601,802 0.1311 0.1311

赣州孚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05,574 0.0496 0.0496 605,574 0.0496 0.0496

赣州精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62,106 0.0296 0.0296 362,106 0.0296 0.0296

小计

262,574,

222

21.4854 21.4854

201,469,

027.00

16.4854 11.145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孚能科

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6）。

二、本次控制权变更的程序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香港孚能将放弃公司总股本5.34%股份对应的表决权，香港孚能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有效表决权为公司总股本的11.1454%，而工控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有效表决权

为公司总股本的16.1550%，为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最多的股东。

公司于2025年5月7日召开了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

案，本次董事会换届已完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共14名，包括非独立董事8名、独立董事5名、职工代

表董事1名。 其中非独立董事谢勇先生、曹限东先生、洪素丽女士、董立刚先生由工控集团提名，非独立董

事左梁先生由恒健工控新能源提名，共占非独立董事总人数的比例超过半数。 因此工控集团及其一致行

动人提名并当选的非独立董事人数超过了公司非独立董事席位的半数， 能够对公司董事会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并通过董事会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等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

至此，公司控股股东由香港孚能变更为工控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YU� WANG、Keith� D.� Kepler

变更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三、本次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新控股股东工控集团有望在战略层面、市场拓展层面、研发层面、融资层面及管理

支持层面给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